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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经济健康发展、保障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要求。作为人民检
察院“四大检察”法律监督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检察在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
全国检察机关立足行政检察职能，坚持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着力解决劳动者的急难愁盼，不断提升劳动者的获得感、幸福
感和安全感。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即将到来之际，本刊通过讲述来自基层检察院的行政检察办案故事，传递法治保障的力度
和温度，也为广大劳动者送上真挚的节日祝福。

依法做实行政检察依法做实行政检察，，让劳动者权益保障让劳动者权益保障““一键拉满一键拉满””

法护权益法护权益 劳动光荣劳动光荣

□本报通讯员 杨莹莹

当公积金到账短信响起时，距离
小欣（化名）等 16 名员工的首次投诉
已过去 800 多天。这场漫长的维权活
动，最终以企业主动履行、员工权益
实现、机制创新完善的圆满结局收
官。

“谢谢检察官来回奔波，我和同
事们才能拿到公积金，离我们购置新
房的目标又近了一步。”日前，上海市
闵行区检察院检察官收到了小欣发
来的信息。内容虽短，却充满欣喜与
感激。

员工离职，发现公司欠缴公积金

大学毕业后，小欣入职上海某销
售公司，对未来的生活充满期待。然
而，理想和现实常常差距很大。由于
多种原因，她于 2022 年向该公司提
出离职申请。此时，她发现公司从未
给她缴纳过住房公积金。小欣为此多
次催促公司补缴，却只换来敷衍与拖
延。

小欣的遭遇，也是该公司其他 15
名员工正面临的困境。2022 年，小欣
等 16 人陆续向上海市公积金管理中
心投诉公司欠缴职工住房公积金的
情况。上海市公积金管理中心经调
查，对该销售公司作出《责令限期缴
存通知书》，要求该公司限期补缴。

此后，该销售公司既未在法定期
限内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经催告后也未履行补缴义务，上海市
公积金管理中心遂依法向法院申请
强制执行。法院审查后，裁定准予执
行，随即对该公司的银行账户、车辆、
房产、股权等进行地毯式排查，结果
发现该公司银行账户早已因其他案
件被冻结，名下无其他可供执行的财
产。法院只好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此时的小欣失业在家，母亲重病

卧床。“本来我想着再上几年班，用公
积金回老家买房。有的同事因为没有
公积金都还不上房贷了。这笔钱如果
依靠法律都追不回来，我们还能指望
谁呢？”小欣回忆起当时的处境时，眼
眶泛红。

转机出现在 2024 年 4 月。依托与
上海市公积金管理中心签署的《关于
加强行政非诉执行合作备忘录》，这
起陷入执行僵局的案件被作为线索
移送至闵行区检察院。承办检察官调
阅案件卷宗时发现，该销售公司的工
商登记信息显示其仍在经营，却以

“资金周转困难”为由消极应对处罚
和执行。检察官认为，绝不能允许企
业“装穷”，损害员工的合法权益。

释法促缴，14 轮沟通打破
执行僵局

承办检察官未止步于书面审查，
而是穿梭于市场监管、税务等部门和
法院之间，从企业纳税记录中捕捉突
破案件的蛛丝马迹。

在与销售公司代理人深入沟通，
了解该公司经营情况后，承办检察官
一面依托与上海市公积金管理中心
签署的《关于加强行政非诉执行合作
备忘录》，加强与该中心的沟通联系，
协同开展争议化解工作；一面约谈企
业代理人，有针对性地制定争议化解
方案。

面对检察官的约谈，该公司代理
人最初满是抵触：“现在生意不好做，
能不能缓一缓？”检察官随即邀请特
邀检察官助理——上海市公积金管
理中心执法骨干，并联合执行法官，
用“政策+案例”的方式开展释法说

理：“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一
直欠缴可能被列入‘失信黑名单’，公
司招投标将受限、公司高管将被限制
高消费；再看看身边同行，去年补缴
后信用得到及时恢复，还拿到了银行
贷款……”

针对该公司“员工人数多、补缴
压力大”的顾虑，办案人员设计了一
套“分段释法”的方案：先组织 16 名
员工代表召开听证会，让他们现场陈
述公积金对购房的重要性；再单独约
谈公司负责人，展示税务报表中的利
润数据，算清“信用账”与“法律账”，
同时再次强调，一旦被列入“失信黑
名单”，公司发展只会难上加难。

经过 14 轮线上线下沟通、1 场公
开听证和1次政策解读，执行僵局逐渐
被打破。2024年底，销售公司主动支付
了 20余万元执行款，小欣等 16名监督

申请人的公积金账户重新“丰盈”。

延伸履职，从个案突破到
机制创新

这起案件的意义，远不止于 16
名员工的权益兑现。

在承办检察官办公室，那份《关
于加强行政非诉执行工作协作配合
的合作备忘录》格外醒目——这是闵
行区检察院充分借助上海市公积金
管理中心所在地的区位优势，与该中
心建立起的一项长效机制。该机制包
含数据协同共享、案件沟通会商、线
索相互移送等 10项举措。

依托该机制，闵行区检察院联络
部分基层检察院，签订合作协议，共
同构建公积金权益保护“同心圆”。

“以前部门间存在信息孤岛，现在每

月互通一次企业信用数据，让类似
‘假破产真逃债’的情况无处遁形。”
承办检察官表示。

同时，闵行区检察院主动适应检
察信息化发展趋势，探索建立公积金
领域行政非诉执行检察监督模型，并
依托检察业务应用系统嵌入监督线
索研判模型，刑事、民事、公益诉讼检
察部门若发现涉及行政检察监督线
索时，可“一键推送”，有效拓宽了行
政检察监督线索的来源渠道。

据了解，2024 年以来，闵行区检
察院共办理公积金领域行政非诉执
行监督案件 66 件，强化对行政非诉
执行案件的全流程监督，提出检察建
议 18 件，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 15 件，
移送涉嫌犯罪线索 2 件，督促被执行
人缴纳或退还公积金 42万余元。

“检察机关要为劳动者的正当权
益‘撑腰’，也要托举他们的‘安居梦
想’。法律的温度，就藏在每一次对公
平正义的坚守里。”承办检察官说。

托举打工人的“安居梦”

□本报记者 蒋长顺
通讯员 向欢欢

“收到检察建议后，我们加大执
行力度，上个月收到被执行人陈某的
一笔执行款，我们后续将持续跟进，
确保案款尽快执行到位。”近日，在湖
北省宜昌市伍家岗区检察院与该区
法院共同召开的行政检察与行政诉
讼机制共建座谈会上，参会的执行法
官说道。

时间回到 2019 年。老王及其工
友作为木工，在陈某位于伍家岗区的
某房产项目工地上务工。工程完工
后，陈某支付了部分工资，后来便以
资金周转不足为由不再向老王等人
支付剩余的 6.4 万元工资。因迟迟拿
不到工钱，2021 年 1 月，老王等人向
人社部门投诉。接到投诉后，伍家岗

区人社局立案调查后，向陈某下发了
《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决定书》，要
求陈某即刻支付老王等 5人的工资。

因陈某既未申请行政复议，也未
提起行政诉讼，经催告仍未履行支付
义务，2022 年 1 月，伍家岗区人社局
向该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要求执行

《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决定书》中
尚未履行的部分。在法院执行过程
中，陈某与人社局、老王等人达成执
行和解协议。后来，陈某未按期履行
该协议，人社局向法院申请恢复执
行。直到 2024 年 3 月，该案终因陈某
账户资金不足，名下也无其他可供执

行的财产而陷入执行僵局，这也让老
王等人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

2024 年 6 月，伍家岗区检察院与
区政府、区法院联合签订《宜昌市伍
家岗区推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
作方案（试行）》，建立行政争议实质
性化解府检联席会议机制，旨在凝聚
行 政 、司 法 合 力 ，解 决 农 民 工 讨 薪
难题。

就在与区人社局召开的行政争
议实质性化解府检联席会上，伍家岗
区检察院了解到该案情况，决定依托
行政非诉执行监督职能，参与该案行
政争议的化解工作。

承办检察官通过走访农民工、询
问项目负责人、调取劳动监察部门的
执法卷宗及法院执行卷宗、向行政机
关工作人员了解情况、调取工程项目
管理材料等方式，深入开展调查核
实。这期间，检察官了解到，陈某因
投资失败，成为多起案件的被执行
人，其本人对这起案件的强制执行裁
定没有异议，也愿意支付欠薪，但目
前已没有支付能力。

为尽快帮助农民工们讨回工资，
一体促进公正司法和依法行政，2024
年 7 月，伍家岗区检察院组织召开听
证会，邀请法院、人社局的相关负责

人及人民监督员、农民工代表等参
加。听证会上，承办检察官详细介绍
了案件情况，并针对该案执行活动存
在的未穷尽调查手段、未及时扣押财
物，执行和解协议存在程序性瑕疵等
问题进行了阐释，获得认可。

会后，伍家岗区检察院在调查确
认陈某确无财产可供执行后，一方面
向法院发出检察建议，指出其在执行
该案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督促法院依
法全面审查执行案件，穷尽调查手段

促进案件执行到位；另一方面与人社
局积极沟通，建议人社局加强与法院
的协作配合。法院收到检察建议后，
对执行活动中存在的瑕疵问题进行
整改，并加大力度督促陈某履行支付
义务。

考虑到老王等人的实际困难，伍
家岗区检察院为老王等人申请了司
法救助金，并在今年春节前夕，将救
助金发放至老王及其工友手中。

日前，法院收到陈某的一笔 6000
元执行款，立即将钱转入人社局专用
账户。看到了希望的老王等人，终于
安心了。

（《先行支付，工伤员工有了保
障》见今日八版）

农民工从“忧薪”到“安心”

□本报记者 郝雪
通讯员 张文变

陕西省勉县检察院检察官近日对
一起农民工讨薪行政非诉执行监督案
进行回访时，农民工老赵正在新楼盘
砌砖，安全帽下露出新贴的“讨薪维权
联络卡”。老赵告诉检察官：“现在每月
工资都能按时到账，联络卡上有检察
官的电话，心里踏实多了。”

2020 年初，勉县 A 实业公司与 B
建设公司签订某房地产项目的工程施
工合同。因对工程进度和质量不满，A
公司拒绝支付约定的工程款，导致 B
公司无力支付赵某等70名农民工工资
共计 113.7万元。赵某等人向勉县人社
局投诉后，该局对 B 公司下发了行政
处理决定书，责令 B 公司及时支付农
民工工资。然而，B公司既未提起行政
复议，也未提起行政诉讼，在仅筹资支

付了其中 16 人合计 19.4 万元的工资
后，就再未履行支付义务。勉县人社局
遂于 2024年 8月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对 B 公司的行政处理决定书。勉县法
院作出准予执行裁定，但 B 公司名下
已无可供执行的财产。

2024 年 10 月，勉县法院按照与
勉县检察院会签的《关于在实质性化
解行政争议中加强配合的意见》，邀
请勉县检察院参与该案的争议化解
工作。承办检察官经调阅该案行政执
法和非诉执行卷宗、询问相关工作人
员及实地走访后查明，A 公司曾在勉
县住建局设置了 300 万元的商品房
预售资金监管账户。勉县检察院立即
将该线索反馈法院，并联合法院与县
住建局沟通相关情况。

为尽快帮助农民工拿到工资，勉
县住建局同意释放监管账户的部分
资金。谁知，因 A 公司还有尚未了结

的其他诉讼，资金刚被释放，就被异
地法院冻结。等到勉县法院执行时，
可释放的余额已不够支付剩余 54 名
农民工的欠薪。

面 对 这 突 如 其 来 的 执 行 困 局 ，
2024 年 11 月，勉县法、检两院协同召
开座谈会。A 公司与 B 公司的代表，
勉县人社、住建等部门的工作人员均
到会发表了各自意见。承办检察官和
法官通报了调查情况，并联合开展释
法说理，推动 A 公司将监管账户内可
释放的 72 万元资金优先支付农民工
工资。随后，勉县法院将 72 万元资金
扣划至县人社局专用账户，该局立即
向农民工进行了工资代发。同年 11
月 29 日，其余 54 名农民工也终于领
到了首批工资，但仍有 26 名农民工
因资金缺口未足额拿到欠薪。

此时已临近年关，勉县检察院在后
续的跟踪督促中，启动了针对该案的应

急预案，并会同法院、人社局、相关镇政
府、街道办的办案人员和工作人员，一
边安抚农民工情绪，一边督促案涉公司
加大筹资力度。在府检法联动协调和督
促下，A、B两家公司达成协议，并按照
约定履行了工资支付义务。

今年 1月，B公司全额补发了剩余
的22.3万元农民工工资，这场历时4年
多的讨薪风波也终于在春节前平息。

案件办结后，该县的各大建筑工
地外都挂上了“劳动者权益保障联络
点”的牌子，这是勉县检察院设立的
劳动者权益保障法律咨询服务中心，
为农民工提供法律咨询，对于一些重
大线索也可以及时收集、汇总和上
报，与综治中心共同协调处理。农民
工佩戴的安全帽下还贴上了“讨薪维
权联络卡”，上面有检察官的联系方
式。从此，有维权需求的农民工就可
以第一时间获得帮助了。

工地挂上了“权益保障联络点”牌子

△

检察机关与公积金管理中心进行沟通。


